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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创新信用承诺制度  优化信用

修复服务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市级各部门：

现将《关于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创新信用承诺制度 优化信用修复服务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积极开展宣传，并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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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9月7日

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

片区）创新信用承诺制度  优化信用

修复服务的实施方案

为畅通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以下简称“昆明片区”）企业信用修复渠道，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信用办”）决定进一步提升昆明片区信用修复服务水平，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昆明实际，制定此方案。

一、实施范围及对象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内，包含其辐射范围，以及片区联动创新区（具体包括注册在官渡区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以及未来明确的片区联动创新区）内，有行政处罚失信信息的市场主体。

二、修复条件

1. 失信主体提供信用修复承诺书；
2. 失信信息已满最短公示期；

3. 已全部履行相应行政处罚义务。
三、修复流程

（一）定期开展批量主动修复

针对在信用中国（云南昆明）网站上有行政处罚失信信息公示，且已满最短公示期的市场主体，定期开展批量主动修复。

1. 梳理信用修复市场主体名单。在信用中国（云南昆明）网站上有行政处罚失信信息公示，且已满最短公示期的市场主体，由市信用办区分一般失信和严重失信情况，进行后台数据筛选，形成批量主动修复初步名单。

2. 核实行政处罚事项是否已全部履行。市信用办将批量主动修复初步名单反馈处罚事项市级行业部门，由市级行业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对市场主体行政处罚履行情况进行逐条确认，并提供已处罚事项履行完成情况，反馈市信用办。

3. 对失信市场主体失信行为进行复审。市信用办在3个工作日内对确定已履行完成行政处罚事项的市场主体进行再次审核，形成批量主动修复公示名单。审核主要针对属于“必须按最长公示期限公示的特定严重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确定是否已达到最长公示期限，达到期限则进入下一步程序，未达到最长公示期限则从修复名单剔除。

4. 批量修复名单公示。市信用办将批量主动修复公示名单在信用中国（云南昆明）网站向社会公示1个工作日，对未收到异议的市场主体，进行批量信用修复。同时，网站公示告知相关市场主体作出信用修复承诺，按照要求报送承诺书。

5. 定期启动批量主动修复程序。市信用办每季度启动一次批量主动修复程序，积极为企业开展信用修复服务，确保市场主体及时完成信用修复。

（二）“先修复后证明”信用承诺修复

对在信用中国（云南昆明）网站上有行政处罚失信信息公示，且已满最短公示期的市场主体，开展“先修复后证明”信用承诺修复。
1. 提交信用修复承诺书。对在“信用中国（云南昆明）”网站上有失信记录公示的市场主体，可在信用中国（云南昆明）网站上或通过电子邮箱（kmfgcjxyc@126.com）提交信用修复承诺书。

2. 对信用修复承诺书进行审核后即时下线公示信息。市场主体已全部履行行政处罚相关义务，且公示时间已满最短公示期限，在提交信用修复承诺书后，市信用办即时下线“信用中国（云南昆明）”网站行政处罚事项公示。

3. 核实行政处罚事项履行情况。市信用办在下线处罚公示信息后1个工作日内向行政处罚对口市级部门确认行政处罚事项完成情况，确认为一般失信行为且已履行行政处罚相关义务的，信用修复生效，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相关义务的，重新上线“信用中国（云南昆明）”失信记录，不再给予该市场主体享受“先修复后证明”服务。
4. 市场主体在规定时限内补充提交相关材料。经确认为严重失信行为的，除行政处罚对口市级部门确认行政处罚事项已全部履行外，在提交信用修复承诺书后7天内提交信用修复培训证明和信用修复报告，按时提交信用修复培训证明和信用修复报告的，信用修复生效；未按时提交信用修复培训证明和信用修复报告、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相关义务的，重新上线“信用中国（云南昆明）”失信记录，不再给予该市场主体享受“先修复后证明”服务。

5. 对于特定严重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严格按最长公示期限予以公示。

（三）“0工作日”即时提交修复

针对在“信用中国”有行政处罚失信记录的市场主体，实行“0工作日”即时提交修复。
1. 提交信用修复申请。对在“信用中国”有行政处罚失信记录的市场主体，按照“信用中国”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指南，在“信用中国”网站提交修复申请。

2. 即时给予修复或答复。失信市场主体提出的信用修复申请，市信用办将提交时限由3个工作日改为即时进行初审，符合修复条件的，即时提交省和国家进入复审；不符合修复条件的，一次性告知需要提交的材料或需要满足的条件，并协助企业进行信用修复。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部门协同。创新信用承诺制度，优化信用修复服务是昆明片区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市级各部门要加强协同，提高工作效率，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的信用修复服务。对市信用办提供的批量主动修复初步名单，要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行政处罚事项履行情况确认并反馈；对单个行政处罚事项名单，要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行政处罚事项履行情况确认并反馈。

（二）加大宣传力度。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管委会要切实加强信用修复相关政策文件的宣传，通过集中走访、电话、网络等多种方式，主动送“信用”进企业，帮助企业修复信用记录，提升信用水平。对于失信记录批量修复的市场主体，要积极开展诚信知识宣传和诚信教育活动，让失信市场主体深刻领会诚信经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建立长效机制。各部门要建立信用修复工作长效机制，明确专人负责信用修复咨询、行政处罚事项履行情况确认等工作，要进一步强化信用信息源头管理，及时处理重复公示、已超期仍公示等问题，提高信用信息公示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                                          
附件：1.《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    

        用中国”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

        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9〕527号）

          2. 信用修复承诺书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9月7日印发
昆明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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